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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煤炭工业协会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科技发展部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煤炭加工利用协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董永胜、马剑、周廷扬、王莉娜、叶平、颜丙磊、李懿南、张占国、毛吉星、张研、

郑刚、张博、杜振宝、张家富、程子曌、何二平、郑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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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闭储煤场安全环保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封闭储煤场的总体要求、建筑、结构、场地布置、防火防爆、消防、通风与照明、安全监测

监控、除尘与降噪、道路与排水、运维管理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煤矿、选煤厂和集运站的封闭储煤场安全环保管理，火电厂、港口、化工厂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893.5 图形符号  安全色和安全标志　第 5 部分：安全标志使用原则与要求

GB/T 4208　外壳防护等级（IP 代码）

GB 1234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T 18920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水水质

GB 20815　视频安防监控数字录像设备

GB 43203　选煤厂安全规程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57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 50084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

GB 50116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

GB 50140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

GB 50197　煤炭工业露天矿设计规范

GB 50202　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

GB 50204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05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

GB 50215　煤炭工业矿井设计规范

GB 50219　水喷雾灭火系统技术规范

GB 50229　火力发电厂与变电站设计防火标准

GB 50242　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61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300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

GB 50303　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338　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设计规范

GB 50359　煤炭洗选工程设计规范

GB 50498　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施工与验收规范

GB 50583　煤炭工业建筑结构设计标准

GB 50810　煤炭工业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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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50974　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

GB 51309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准

GB 51428　煤化工工程设计防火标准

GB 55036　消防设施通用规范

GB 55037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

GBJ 22　厂矿道路设计规范

GBZ 2.2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2 部分：物理因素

JGJ 8　建筑变形测量规范

T/CECS 664 膜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封闭储煤场  enclosed storage coal yard
具有完整围墙（围挡）及屋顶结构的封闭式储存煤炭的建（构）筑物，满足储煤工艺、安全及环保要求。

3.2 
受煤坑  coal pit
封闭储煤场内部向返煤地道内带式输送机上落煤的设施。

3.3 
落煤筒  coal chute
封闭储煤场内部支撑上部带式输送机并满足向储煤场地面落煤的构筑物，储煤场与输送机连接

通道。

3.4 
返煤地道  back coal tunnel
封闭储煤场内部地下输送煤炭的地下廊道。

4 总体要求

4.1 各项污染物应做到达标排放。

4.2 煤场工作人员职业健康应符合 GBZ 2.2 的要求。

4.3 地基应符合 GB 50202 的要求。

4.4 建筑工程应符合 GB 50204、GB 50205、GB 50242、GB 50300、GB 50303 的要求。

4.5 采用膜结构时，膜结构应符合 T/CECS 664 的相关要求。

4.6 封闭储煤场内设置的安全出口标志和火灾应急照明灯具应符合 GB/T 2893.5、GB 51309 的有关

规定。

4.7 安全环保验收除应符合本文件外，还应符合相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规定。

5 建筑

5.1 封闭储煤场每个防火分区的最大允许建筑面积应符合 GB 51428 的有关规定，不应大于 12 000 m2。

5.2 返煤地道应设置不少于 2 个安全出口，安全出口的间距不应大于 150 m，并应至少有 1 个安全出口

直通室外地面，安全出口净宽不应小于 1.2 m，净高不应小于 2.2 m。返煤地道内应设置安全出口标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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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散引导标识等。

5.3 封闭储煤场钢结构应采取有效的防火保护措施，防火等级不低于二级。

5.4 储煤场的挡煤墙应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且与堆煤接触的部位应采取隔热、防磨、防腐蚀措施。

5.5 钢结构储煤场，煤堆高度应符合 GB 50229 的要求，堆煤表面距离钢结构构件小于或等于 3 m 范围

内的钢结构承重构件应采取防火保护措施，且耐火极限不应小于 2.5 h。
5.6 封闭储煤场四周应设置供推煤机、运煤车辆及人员进出煤场的出入口；必要时，人员与车辆出入口

宜分开设置；车辆出入口处应采取安全防撞保护措施，并应设置能够灵活启闭的大门，门洞净尺寸不宜小

于 6.0 m×7.5 m（宽×高）。每个防火分区应设置不少于 2 个独立出入口。

5.7 受煤坑（受煤槽）、落煤筒的返煤地道应设置安装孔、通风孔。

5.8 在严寒和寒冷地区，封闭储煤场四周应采取落雪（冰）防护措施。在沿海地区，封闭储煤场应有防台

风措施。极端天气，封闭储煤场应有防洪泄洪措施。

5.9 封闭储煤场屋面宜设置雨水收集檐沟，并排到雨水管网。

5.10 封闭储煤场屋面采用阳光板或耐力板采光，材料使用寿命不应小于 10 年。

5.11 封闭储煤场单层压型钢板表面应采用防腐漆或高耐候聚酯膜，防腐材料使用寿命不应小于 10 年；

檩屋面条及墙梁应采用热镀锌或高耐候聚酯膜，防腐材料使用寿命不应小于 10 年；钢结构应采用防腐漆

或者热镀锌，防腐材料使用寿命不应小于 10 年。

5.12 钢结构封闭储煤场应设置检修马道，方便检修与更换照明灯等设备、设施。

5.13 封闭储煤场应符合 GB 50197、GB 50215、GB 50359、GB 50583 的有关规定。

6 结构

6.1 建筑围护结构采用单层压型钢板时，厚度不应小于 0.6 mm，沿海岸 10 km 内或有空气腐蚀性环境

不应小于 1 mm；采用单层压型钢板做屋顶，厚度不应小于 1 mm，沿海岸 10 km 内或有空气腐蚀性环境

不应小于 1.2 mm；屈服强度不应小于 250 MPa。
6.2 建筑围护结构采用膜材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屋面采用膜结构建筑时，根据环境、使用年限、建筑物防火要求等选用 P 类或 G 类膜材，膜材等

级不低于 P5 或 G5，需满足防火、防爆、通风等强制要求；

b） 膜结构形式选用骨架支承式、索系支承式、组合式等；

c） 围护结构采用膜结构时，根据膜材透光特点设计采光，并合理利用自然光，透光率满足 GB 50116
的要求，煤堆正上方不应直射光，配套光照+温度联动调光系统。

6.3 围护结构应有抗风固定措施。

6.4 有推煤机等机械作业时，封闭储煤场下部支撑结构（柱及挡煤墙）应有安全保护措施。

6.5 落煤筒下部与煤接触的混凝土结构应采取防砸、防磨损措施，并应定期检查或检测。

6.6 网壳（架）采用螺栓球节点时，杆件与螺栓球的接缝应采用密封材料填嵌严密，多余螺栓孔应封堵；

所处环境腐蚀性等级为Ⅳ及以上时，应采用焊接空心球节点或其他防腐性能更好的节点形式。

6.7 固定射雾器宜在钢结构主体上悬挂布置，悬挂平台距地面高度不应低于煤堆高度，并设置检修通道

和平台。

7 场地布置

7.1 封闭储煤场宜布置在厂区端部，并应方便与铁路、公路的引接；煤的输送应缩短输送距离，减少转运

和降低提升高度。

7.2 封闭储煤场宜布置在厂区主要建（构）筑物最小频率风向的上风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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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封闭储煤场内部和外部应设置消防通道、消防设施。

7.4 封闭储煤场火灾危险性丙类，最低耐火等级二级，与周围丙、丁、戊类一、二级耐火等级的建构筑物

最小间距为 10 m；与周围丙、丁、戊类三级耐火等级的建构筑物最小间距为 12 m，并应符合 GB 50016、
GB 51428、GB 55037 中有关防火间距的要求。

7.5 封闭储煤场周边应设置环形消防车道，消防车道可利用交通道路，但应进行荷载验算，确保道路结

构的安全性。

7.6 当储煤场周围设置消防车道有困难时，可沿长边设置尽端式消防车道，并设回车道或回车场；环形

回车场的面积不应小于 24 m×24 m，供大型消防车使用时，不应小于 30 m×30 m。尽端式回车场面积

不应小于 15 m×15 m，供大型消防车使用时，不应小于 18 m×18 m。道路设计应满足 GBJ 22 的要求及

重载震动测试。

7.7 消防车道设计满足 GB 50016 的要求，净宽度不应小于 6.0 m，转弯半径不小于 9.0 m，坡度不宜大

于 8%；道路上空遇有管架、栈桥等障碍物时，其净高不宜小于 5.0 m，在困难地段不应小于 4.5 m。

8 防火防爆

8.1 封闭储煤场应采用自然通风，并设置降低煤尘的喷水设施、视频监控系统和火灾报警系统等防火、

防爆措施，位于爆炸危险环境的用电设备应满足防爆要求。

8.2 存储毛煤、原煤及有未经洗选加工的干煤产品的储煤场，电气设备、电气元件应防爆或采取防爆

措施。

8.3 进出储煤场的带式输送机工作面上方应设置火灾监测装置，当发现火煤时，应有防止火煤进入后续

系统的安全措施；带式输送机应选用阻燃型，相关导料槽防尘密封条应采用阻燃材料，落煤溜槽耐磨衬里

应采用阻燃材料。

8.4 不同种类的煤炭应分类堆放，相邻煤堆应保持不小于 10 m 的安全距离。

9 消防

9.1 消防设施应符合 GB 55036 的要求，消防给水应符合 GB 50810 的要求，并应满足所在地消防部门

的要求。

9.2 封闭储煤场建筑为钢结构时，宜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或水喷雾灭火系统或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应符合 GB 50084、GB 50261 的要求，水喷雾灭火系统应符合 GB 50219 的要求、固定

消防炮灭火系统应符合 GB 50338、GB 50498 的有关规定。

9.3 储煤场内应配备灭火器材，灭火器的配置应符合 GB 50140 的要求；气膜储煤场车辆出入通道内应

配置干粉或泡沫灭火器。

9.4 封闭储煤场室内外消防用水量、水压应符合 GB 50229 和 GB 50974 的有关规定。

9.5 封闭储煤场周围应布置环状消防给水管网，并应符合 GB 50974 的有关规定。

9.6 封闭储煤场设闭式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时，宜采用快速响应喷头。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施工应符

合 GB 50116 的有关规定。

9.7 寒冷、严寒地区的湿式供水管道应采取防冻保护措施。

9.8 封闭储煤场内设置固定消防炮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消防炮回转范围应与防护区相对应，在规定的水平和俯仰回转范围内不应与周围的构件碰撞；

b） 消防水炮的布置应覆盖煤场内所有可能的着火点，并应确保两门水炮的水射流能同时到达被保

护区域的任一部位；

c） 消防炮平台的结构强度应能够承受消防炮喷射的反作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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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通风与照明

10.1 封闭储煤场应设置通风设施，并满足下列规定：

a） 宜优先采用自然通风方式，自然通风不良时，应采用强制通风方式；

b） 设有强制通风装置时，通风量夏季应按换气次数不小于 15 次/h 计算，冬季应按换气次数不小于

5 次/h 计算。

10.2 应配备应急照明，保障因故障照明熄灭。

10.3 封闭储煤场堆存区域、流动区域及走道照度宜不小于 75 lx，照明宜采用三防灯具。

10.4 主要通道上安全疏散应急照明的照度宜不小于 1 lx。
10.5 照明器表面的高温部位，应采取防火保护措施。

11 安全监测监控

11.1 封闭储煤场在正常使用期间，应对建筑物进行变形沉降观测及安全监测；变形及沉降观测结果应

符合 JGJ 8 的规定。

11.2 储煤场内及车辆出入口应设置视频监控设备，并应符合 GB 20815 的规定。

11.3 封闭储煤场内应设置包括易燃易爆气体和粉尘浓度监测设施在内的煤炭自燃监测系统，并接入火

灾自动报警系统或安全监测监控系统。

11.4 煤堆上方 20 m 范围内传感器应满足防爆认证。传感器外壳防护等级应满足 GB/T 4208 的要求，

激光类设备应配自动吹扫镜片。气体传感器应每 3 个月标定 1 次，粉尘仪应每月清洁光学窗口，每年进

行全系统精度校验。

11.5 甲烷超限时应自动切断电源，煤仓温度超过 60 ℃时或 CO 浓度超过 0.01% 或煤尘超限时应启动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水喷雾灭火系统、地面泡沫+凝胶复合灭火剂等。

11.6 封闭储煤场内宜设置扩音/呼叫系统或对讲系统。

11.7 封闭储煤场的煤炭自燃监测系统应设置交流电源和直流备用电源。

11.8 封闭储煤场应设置防雷接地设施，并应符合 GB 50057 的规定。

11.9 对煤堆应进行定期测温，当煤堆温度超过 45 ℃时，应增加测温频次，并及时采取安全措施。

12 除尘与降噪

12.1 宜设置与储煤规模匹配的干雾抑尘、自动喷淋降尘等设施，喷雾设备噪声应不大于 85 dB（A），吨

煤抑尘水耗应不大于 1.5 m3。除尘系统应满足煤棚出口总悬浮颗粒物（TSP）不大于 30 mg/m3。

12.2 储煤场、返煤地道及堆取料机等起尘点应配备除尘抑尘设施。

12.3 作业场区应选用低噪声设备等降噪措施，厂界环境噪声排放应达到 GB 12348 的要求。

12.4 封闭储煤场周界外颗粒物无组织排放监控点质量浓度不超过 1.0 mg/m³。
12.5 场区应做好绿化，因地种植适宜生长的灌乔木等，发挥除尘降噪功能。

13 道路与排水

13.1 场区道路的硬化、净化、绿化应达到防尘要求，并定期清扫、洒水，保持路面清洁。

13.2 有车辆进出的封闭储煤场场区出入口应设置高压自动冲洗装置。

13.3 封闭储煤场内应建设初期雨水收集系统，四周应设置排水沟和集水池，收集喷洒及煤堆渗出的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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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水；高压自动冲洗装置应配套建设废水收集处理系统，冲洗废水应全部收集，经净化处理后达到

GB/T 18920 的规定，全部回收利用。产生的污泥与沉渣需按照《国家危险废物名录》鉴别并安全处置。

13.4 严寒地区道路应加强防滑措施。

14 运维管理

14.1 应建立健全封闭储煤场运行、维护、应急预案等管理制度。

14.2 应定期对封闭储煤场设施进行维护、检测，并应建立维护档案。

14.3 应定期对安全监测监控装备进行调校和维护，并进行安全性评价和检测。

14.4 应定期检查受煤坑（受煤槽）铁篦子的磨损情况。

14.5 堆煤场地、返煤地道、进出储煤场的栈桥等系统的设备、设施及地面应定期清扫，煤泥水应回收利

用；应定期清理室外排水管、沟。

14.6 储煤场内煤堆高度不应堆碰到钢结构构件及支座节点。

14.7 封闭储煤场内作业车辆及设备应定期维护保证运行状况良好，并满足防火防爆要求。

14.8 进入封闭储煤场的车辆发动机排气筒应防止明火或火花喷出，并避免喷向地面产生扬尘。

14.9 封闭储煤场检修设施及场地应符合 GB 43203 的规定。

14.10 操作人员应保证身体健康，穿戴的工作服、手套、鞋等劳动保护用品应具有防静电功能，不应将火

种和易燃物带入储煤场。

14.11 储煤自燃时可用推煤机临时处理；出现明火时不应采用推煤机处理。

14.12 储存容易自燃煤种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采用悬臂斗轮堆取料机时，回取率不宜低于 70%，煤场的布置及煤场机械的选型应为先进先出

提供条件；

b） 煤堆应定期翻垛，翻垛周期应根据煤炭的种类以及“先进先出或后进后出原则”来确定；

c） 堆放时应分层压实；

d） 应具备处理自燃煤的设施。

14.13 煤堆存放时间不宜过长，褐煤和长焰煤的静态储存时间宜不超过 1 个月；不黏煤和弱黏煤的静态

储存时间宜不超过 2 个月；贫煤和无烟煤的静态储存时间宜不超过 4 个月。

14.14 储煤区域内不应有纸张、木片、油毡等可燃、易燃物品，并避免来自地下的蒸汽管道、热水管道、下

水道或其他热源的热量对储煤温度的影响。

14.15 应定期检查试验封闭储煤场的消防系统，发现隐患应及时消除。

14.16 气膜储煤场的应急发电机应每周进行一次联动试验。

14.17 项目建成后，应对临时占地及临时道路及时进行生态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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